
中国电子学会青少年等级考试咨询服务站 
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等级考试（以下简称等级考试）的

管理，推动等级考试咨询服务站（以下简称服务站）的建设，促进服

务站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提高服务站的运行质量与服务水平，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服务站是支持等级考试服务中心、考试服务网点开展宣

传和咨询服务工作的机构。服务站须按照中国电子学会统一要求，面

向社会开展标准化、规范化的宣传推广、咨询答疑、测试体验等服务

工作。服务站不是中国电子学会设立的二级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电子学会青少年等级考试所有专业类

别。 

第二章 申报与认定 

 

第四条 申请主体 

申请主体须为面向青少年开展科学素质普及、教育服务的实体机

构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民办培训

学校须具有办学许可证），原则上要求注册时间不少于2年，运营状

况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50万元。 



（二）具有专职领导负责服务站建设，具有专职提供咨询服务的

工作人员不少于3人。 

（三）须将服务站职责任务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并具有配套经

费支持。 

（四）具有开展咨询服务的办公场所、场地设备等基础条件。 

（五）具有良好的线上、线下宣传渠道。 

（六）申报单位须由机构推荐，推荐机构可以为市级以上政府有

关部门、行业组织、中国电子学会认定的等级考试服务中心。 

第五条  服务站主要采取集中申报和单独申报相结合的方式，经

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后进行认定。 

第六条  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通过在线申报系统填写《中国电子

学会青少年等级考试咨询服务站申请表》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保证材

料的真实性。经专家评审、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服务站；未通过的，

原则上当年不接受重复申报。 

 

第三章 服务与支持 

 

第七条 定期免费提供等级考试宣传资料和资讯。 

第八条 组织开展培训、研讨及交流活动，提高服务站人员的服

务水平。 

第九条 服务站优先参与中国电子学会科普教育相关会议、竞赛

及公益活动。 

 

第四章 运行与管理 



 

第十条 服务站每年12月31日前须提交年度总结报告和下一年度

工作计划。经考核评估后对成绩突出的予以表扬，对不合格的限期整

改；拒不参加考核评估或经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将撤销其服务站资格。 

第十一条 服务站须按要求开展等级考试咨询与服务，与此无关

工作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服务站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服务站并非中国电子学会授权的培训机构，不得以中

国电子学会或咨询服务站名义进行虚假宣传，捆绑考前培训和器材销

售；如有投诉举报，经核实撤销服务站资格。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电子学会科普培训与应用推广中心负责

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